
附件一 

主 動 調 查 報 告 摘 要  
政 府 當 局 對 路 旁 宣 傳 橫 額 的 規 管  

 

 
背 景 資 料  

 

 政 府 訂 有「 路 旁 展 示 非 商 業 宣 傳 品 管 理 計 劃 」（「 管 理 計 劃 」），

由 地 政 總 署 負 責 執 行 。 根 據 該 項 計 劃 ， 政 府 部 門 、 立 法 會 議 員 、 區 議

會 、 區 議 員 及 一 些 非 牟 利 團 體 ， 可 於 批 准 期 間 在 指 定 展 示 點 懸 掛 路 旁

宣 傳 橫 額 。  

 

2 .  本 署 曾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初 步 審 研 上 述 管 理 計 劃，研 究 當 局 有

否 訂 立 適 當 措 施 ， 防 止 路 旁 宣 傳 橫 額 不 斷 增 多 ， 並 確 保 它 們 裝 設 穩 妥

並 適 時 清 除 。 其 後 ， 本 署 一 直 有 監 察 情 況 。  

 
3 .  然 而，本 署 仍 然 接 到 市 民 投 訴，指 管 理 計 劃 規 則 含 糊 不 清，且

遭 濫 用 ， 例 如 有 些 宣 傳 橫 額 只 是 約 略 提 及 （ 甚 或 絶 不 提 及 ） 獲 分 配 橫

額 展 示 點 的 個 人 或 團 體 名 稱，該 展 示 點 有 被「 借 出 」或「 轉 讓 」之 嫌 。 

 

4 .  有 鑑 於 此，申 訴 專 員 決 定 展 開 主 動 調 查，進 一 步 詳 細 審 研 該 項

管 理 計 劃 。  

 

 
管 理 計 劃  

 
5 .  根 據 該 項 計 劃，團 體 的 展 示 宣 傳 橫 額 申 請 須 逐 一 向 地 政 總 署 提

出 ， 批 准 展 示 期 為 扣 除 最 後 兩 天 的 兩 個 曆 月 。 至 於 立 法 會 和 區 議 會 議

員 ， 則 均 獲 分 配 橫 額 展 示 點 ， 供 他 們 在 任 期 內 隨 時 使 用 ， 其 宣 傳 橫 額

內 容 亦 無 須 先 經 地 政 總 署 審 批 。  

 
6 . 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現 時 管 理 計 劃 下 共 有 2 1 , 8 2 1 個 指

定 展 示 點 。 分 類 如 下 ：  

 



 

 展 示 點 數 目  

已 分 配  

立 法 會 議 員  ( 6 0 )  8 , 0 9 6  
區 議 員  ( 5 3 4 )  5 , 1 7 1  

可 供 申 請 數 目  

非 牟 利 機 構  5 , 1 0 9  
區 議 會 ( 1 8 ) 及 轄 下 各 委 員

會  
1 , 1 1 7  

政 府 部 門  ( 6 1 )  2 , 3 2 8  

總 計 : 2 1 , 8 2 1  

 
7 .  地 政 總 署 已 印 備 管 理 計 劃 的 實 施 指 引，當 中 對 宣 傳 橫 額 的 內 容

定 下 規 範 ：  

 
容 許  不 容 許  

 關 乎 公 眾 利 益 的 節

目 ， 或 非 商 業 的 活 動  

 推 廣 社 區 服 務  

 由 立 法 會 議 員 、 區 議

員 及 政 治 團 體 提 供 公

眾 有 興 趣 或 可 惠 及 他

們 的 一 般 資 訊  

 宣 傳 收 費 商 品 及 服

務，或 收 費 的 訓 練 班 和

活 動  

 違 反 香 港 法 例 的 內 容  

 淫 褻 或 意 識 不 良 的 資

訊  

 

 

 
觀 察 所 得 及 意 見  

 

8 .  路 旁 宣 傳 橫 額 佔 用 公 眾 空 間，或 會 阻 礙 視 線 及 造 成 視 覺 污 染 。

假 如 橫 額 阻 擋 視 線 或 分 散 駕 車 人 士 的 注 意 力 ， 又 或 因 耗 損 而 鬆 脫 ， 則

可 能 導 致 交 通 意 外 ， 危 害 駕 駛 者 及 行 人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應 妥 善 監 察 及 規

管 這 類 宣 傳 橫 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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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 有 清 晰 的 目 標 綱 領  

 
9 .  管 理 計 劃 影 響 市 民 的 權 利，包 括 交 通 安 全 保 障、活 動 暢 通 無 阻

及 享 有 舒 適 環 境 的 權 利 。 要 市 民 犧 牲 這 些 權 利 ， 則 必 須 有 合 乎 公 眾 利

益 的 理 由 ， 並 且 應 適 當 地 予 以 公 布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須 就 這 項 管 理 計 劃 訂

立 清 晰 的 目 標 綱 領 ， 解 釋 為 何 准 許 在 路 旁 懸 掛 橫 額 ， 以 及 為 何 某 些 人

士 、 團 體 、 活 動 或 訊 息 應 獲 分 配 展 示 點 。  

 

 
未 有 規 則 防 止 轉 讓  

 
1 0 .  任 何 人 士 或 團 體 獲 分 配 宣 傳 橫 額 展 示 點，其 實 是 享 有 特 權。由

於 特 權 同 時 影 響 了 市 民 的 權 利 ， 故 此 ， 享 有 特 權 者 不 應 視 之 為 其 個 人

可 自 由 支 配 的 權 益。為 此，當 局 必 須 訂 立 清 晰 的 規 則，禁 止 轉 讓 或「 借

出 」 展 示 點 ， 尤 其 應 明 確 規 定 ， 獲 分 配 展 示 點 的 個 人 或 團 體 須 在 橫 額

上 明 顯 地 展 示 其 名 稱 。  

 

 

宣 傳 横 額 內 容 的 指 引 鬆 散  

 
1 1 .  現 行 指 引 的 用 詞 相 當 鬆 散，並 未 能 夠 讓 使 用 者 及 市 民 清 楚 知 悉

宣 傳 橫 額 可 用 以 展 示 甚 麼 ， 而 當 局 在 執 行 有 關 指 引 時 亦 相 當 困 難 。 舉

例 來 說 ， 「 關 乎 公 眾 利 益 的 節 目 」 、 「 非 商 業 的 活 動 」 、 「 推 廣 社 區

服 務 」 及 「 提 供 公 眾 有 興 趣 或 可 惠 及 他 們 的 一 般 資 料 」 等 ， 均 可 作 不

同 的 演 繹 ， 容 易 引 起 爭 議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實 有 必 要 訂 立 更 清 晰 的 定 義 。  

 

 

公 眾 諮 詢 不 足  

 
1 2 .  地 政 總 署 曾 就 這 項 管 理 計 劃 諮 詢 了 立 法 會 和 區 議 會。然 而，立

法 會 和 區 議 會 議 員 本 身 均 受 惠 於 這 項 計 劃 ， 單 純 諮 詢 兩 個 最 終 會 受 惠

於 此 計 劃 的 團 體 ， 難 免 使 人 懷 疑 其 意 見 或 決 定 會 否 傾 向 考 慮 本 身 的 利

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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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為 平 衡 所 涉 的 不 同 公 眾 利 益，地 政 總 署 日 後 在 諮 詢 立 法 會 和 區

議 會 的 議 員 前 ， 應 先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（ 「 民 政 總 署 」 ） 轄 下 各 區 民

政 事 務 處 協 助 安 排 ， 向 市 民 大 眾 徵 求 意 見 ； 例 如 ： 透 過 公 開 諮 詢 或 民

意 調 查 ， 或 代 表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團 體 ， 如 居 民 團 體 或 汽 車 會 。  

 

 

無 理 擱 置 建 議  

 
1 4 .  地 政 總 署 曾 建 議 取 代 位 於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欄 或 行 人 過 路 處 附 近

的 展 示 點 ， 而 改 為 提 供 對 駕 車 人 士 及 行 人 的 危 險 性 較 低 的 橫 額 展 示

點 。 被 諮 詢 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對 此 並 無 異 議 ， 但 民 政 總 署 認 為 必 須 提 供

新 的 展 示 點 ， 以 作 補 償 。 地 政 總 署 最 後 基 於 以 下 理 由 ， 決 定 擱 置 該 建

議 ：  

 
( a )  展 示 點 使 用 者 認 為 ，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欄 是 展 示 橫 額

的 最 佳 位 置 ； 要 找 替 代 的 地 點 並 不 容 易 。  

 
( b )  該 署 先 前 就 管 理 計 劃 諮 詢 立 法 會 議 員 時 ， 議 員 甚

至 要 求 更 多 展 示 點 。 因 此 ， 立 法 會 和 區 議 會 大 概

不 會 接 受 該 項 建 議 。  

 
1 5 .  本 署 對 地 政 總 署 這 些 論 點 並 不 苟 同，特 別 是 該 署 假 設 立 法 會 和

區 議 會 議 員 會 反 對 把 展 示 點 的 整 體 數 目 減 少 ； 當 局 更 不 應 為 行 政 或 政

治 上 的 方 便 而 令 道 路 安 全 受 影 響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地 政 總 署 假 定 議 員 會 不

接 受 一 個 明 顯 有 利 公 眾 的 建 議 ， 未 免 對 他 們 不 公 。 我 們 促 請 地 政 總 署

跟 進 本 署 的 意 見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聯 同 民 政 總 署 及 相 關 的 決 策 局 進 行 公

眾 諮 詢 。  

 

 
建 議  

 
1 6 .  基 於 以 上 觀 察 所 得 ， 申 訴 專 員 向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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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 政 總 署 聯 同 相 關 的 決 策 局  

 
 ( 1 )  向 公 眾 闡 明 管 理 計 劃 的 目 標 綱 領 ；  

  
 地 政 總 署  

 
 ( 2 )  修 訂 有 關 規 則 ， 以 便 妥 善 實 施 管 理 計 劃 ， 包 括 －  

 
( i )  禁 止 轉 讓 、 「 借 出 」 或 分 派 展 示 點 ；  

 
( i i )  規 定 宣 傳 橫 額 須 清 楚 顯 示 獲 分 配 展 示 點 的

個 人 或 團 體 名 稱 ；  

 
( i i i )  以 切 實 可 行 的 條 款，訂 明 宣 傳 橫 額 可 展 示 及

不 可 展 示 的 內 容 ；  

 
 地 政 總 署 在 民 政 總 署 協 助 下  

 
( 3 )  在 諮 詢 立 法 會 和 區 議 會 前 ， 先 收 集 市 民 大 眾 或 關

注 團 體 的 意 見 ；   

 
( 4 )  重 新 考 慮 取 消 或 取 代 位 於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欄 或 行 人

過 路 處 附 近 的 展 示 點 。  

 
1 7 .  地 政 總 署 接 納 本 署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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